上海对外经贸大学法学院
大学生创新创业实践实施细则
为加强对法学院学生参加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的实施管理，根据《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（简称“《学校管理办法》”），结合实际情况，制定本细则。
1、 总则
坚持“以学生为中心”的理念，遵循“兴趣驱动、自主实践、注重过程”的原则，旨在通过资助大学生参加项目式训练，培养大学生独立思考、善于质疑、勇于创新的探索精神和敢闯会创的意志品格，培养适应创新型国家建设需要的高水平创新创业人才。重点支持直接面向大学生的内容新颖、目标明确、具有一定创造性和探索性、技术或商业模式有所创新的训练和实践项目。
2、 工作小组
组长：王诚、商志民 
成员：吴岚、张婷、吴小云。
工作小组主要负责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的初审评选、过程管理、后期管理等工作。  
三、 项目初评及推荐
1.学生根据当年的申报通知要求进行立项申报，并及时提交相关材料。
2.工作小组对学生申报项目进行初评，重点考察项目的政治方向、研究价值、前期准备等方面内容，并将结果上报学校教务处。
四、 过程管理
1.加强对项目实施情况的日常管理，加强工作指导。同时根据学校反馈的中期检查结果及时进行整改。
2、对项目变更事项（如项目负责人、项目内容、指导教师、结题时间、项目终止等）进行审核，并将结果报学校教务处。 
五、 后期管理
1.工作小组根据学校反馈的项目结题情况，开展相应的认定工作。
2.工作小组按照相关规定，给予项目成员相应的创新创业学分认定。对学生提出的发表学术论文的认定申请进行审核，并将结果报学校教务处。
[bookmark: _GoBack]3. 工作小组按照相关规定，对教师指导项目的情况进行认定，并计入教师年度考核中的“其他教学工作量”。
     六、 附则
1.本细则中如有条款与《学校管理办法》不一致，以《学校管理办法》为准。
2.本细则经学院党政联席会议审定后公布并向学校备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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